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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化县环境保护局 2016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专项

转移支付 2017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专项资金概况。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16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

资金(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)的通知(韶财工[2017]67 号)、县

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6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(重金属

污染防治重点区域)的通知(仁财工[2017]29 号)文件，将 2016 年

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(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)265

万元下达给我局。

（二）区域绩效目标下达或备案情况。

2016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(重金属污染防治重

点区域)265 万元，用于配置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口仪器，

ICP-MS）、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各一台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前期准备。

全面学习政策。为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知识储备，我局收集

了《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涉及本次绩效评价工作

的政策文件，分发给工作组每一位成员，要求大家全面深入学习，

确保评价工作开展前充分把握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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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过程。

绩效自评工作由办公室牵头，负责方案制定，组织协调、撰

写自评报告、结果上报等。各科室负责提供绩效自评涉及的各科

室实施的二级项目相关资料，主要是：确定项目绩效自评指标体

系、补充评价项目的个性指标、项目的背景和基本情况、项目的

实施及管理情况、项目申报立项的文件资料、项目完工验收资料、

反映绩效评价指标所对应绩效点的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分析评价。

通过项目立项情况（重点是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）、资金使

用情况、项目实施管理情况、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自我评价，了解

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、资金管理是否规范、资金使用是

否有效，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，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，及时

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措施，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完善

工作机制，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。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
仁化县环境保护局按照文件规定及时到县财政局(工贸发展

股)办理有关国库集中支付手续，将 2016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

治专项资金（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示范资金）265 万元下达到

项目单位。项目单位基本能按项目计划的要求支出专项资金，将

专项资金及时并有效地用于支持重金属监测和应急能力建设项

目；项目单位并严格按项目计划拨付、使用资金，严格按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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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、批复内容及程序执行，没有擅自调项、扩项和缩项，未挤占

截留挪用专项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审批程序基本规范，较好的

完成了计划目标。

四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265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265 万元。
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2017 年 12 月 9 日县财政向中标单位直接支付合同价 30%

79.42 万元，按合同要求仪器到货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款 60%，质

保期满 1 年后支付合同价款 10%。由于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（进

口仪器，ICP-MS）须等待商务部进口审批才能到货。造成 70%余

款尚未支付。
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所有拔入到仁化县环境保护局的专项资金均拔入到仁化县环

境保护局在仁化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所设立的专户，实行专

户专账管理。项目严格按照财政部、环境保护部《土壤污染防治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监管，同时按

相应的规定进行核算，财务资料分项目保管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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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

项目要求配置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口仪器，ICP-MS）、

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各一台。目前已配置完

成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各一台。电感电感耦

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口仪器，ICP-MS）已完成招标工作，但须

等待商务部进口审批才能到货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

完成仪器购置共 2 台(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

各一台)，购置仪器完成率为 66.7%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。

严格按照项目要求推进项目实施，目前完成仪器购置共 2 台

(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各一台)，电感电感耦

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口仪器，ICP-MS）须等待商务部进口审批

才能到货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目前配置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口仪器，ICP-MS）、

石墨消解仪、流动注射分仪器（三模块）各一台均未完成验收工

作，无法正式投入使用，效益指标无法分析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五、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绩效目标未完成项目：未配置完成电感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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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仪（进口仪器，ICP-MS）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目前，电感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

口仪器，ICP-MS）已完成招标工作，但须等待商务部进口审批才

能到货。下一步我局将认真落实工作要求，分解落实工作任务，

主动联系上级部门，尽快完成电感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（进

口仪器，ICP-MS）的配置工作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

将专项资金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》和

绩效自评报告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县财政部门。

七、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。

无

八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。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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